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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历史演进

宋连胜 李 建

( 吉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摘要: “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实践过程中发展而成的两种同质
异构关系的协商民主形式。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探索创新、中西方民主化进程的推动和信息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从“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历史演变的主要动力。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历史演进，对于进一步培育人民群
众参政议政的政治素养，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体系，推动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建设以及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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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了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理论命题，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党

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形式对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概念的确认，标志着具体指导中国协商民主实践

发展的政治制度的正式确立。随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就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形

式、程序、内容、机制等做了更加系统的战略部署，并将协商民主作为中国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

特优势写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① 中，这不仅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

制度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和历史传承性，还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从 “民主协商”向

“协商民主”的历史性转变的完成。

一、“民主协商”与 “协商民主”概念的甄别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起源于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民

主政权建设。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国内外学术界对 “民主协商”与 “协商民主”两个关联概念的

甄别相对滞后，造成部分学者无法科学、客观、完整地把握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内在一致性和历

史传承性，进而出现了否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内生性和本土性的不正确认识。基于此，厘清

“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科学认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发展脉络，适

应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协商民主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的客观需求具有重要的价值

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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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的同质性
同质性是指不同事物之间具有相同或较为类似的本质属性。“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作为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两种形式，共同孕育于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进行

的协商民主实践中，两者都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民主属性，这从根本上区别于试图补充和超越自由主

义民主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总的来看，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作为 20 世纪后期资本主义国家为解决选

举民主造成的民主困境而发展出的最新成果，既是对古希腊民主思想的复兴，也是对当前资本主义国

家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文化多元化、社会复杂化等问题所做出的理论回应，更是针对现代西方代议制民

主陷入困境而做出的一种尝试性探索。基于此，西方学术界中“协商民主”被称为 “Deliberative De-
mocracy”，实际上内在地包含了“讨论” ( Discussion) 和 “慎思” ( Consideration) 两个方面的含义。
正因为如此，在翻译和介绍西方协商民主理论时，谈火生、陈家刚等学者直接将西方协商民主译为

“审议民主”。与之相比，社会主义 “民主协商”与 “协商民主”所蕴含的 “协商”并不具有 “讨

论” ( Discussion) 和 “慎思” ( Consideration) 的含义，而更多地包含了 “咨询” ( Consultative) 之

意，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最为重要的运行平台就被国内外政府机关和

学术界通行地译为“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十八大以后，中共中央在对外

发布和宣传的十八大报告与其他相关文件中，统一将 “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译为 “Impro-
ving the System of Socialist Consultative Democracy”。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语境下的“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是与中国政党制度紧密相连的 “咨询” ( Consultative) 民主，

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协商民主语境下的 “讨论” ( Discussion) 民主和 “慎思” ( Consideration) 民主。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语境下的 “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之间具有相同的本质属性。

2. “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的异构性
“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作为中国共产党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两种形式，都具有鲜明的

社会主义属性，但由于“民主协商”和“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运行平台和参与主体等要素不尽

相同，导致两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异构性。
首先，“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的价值定位不同。长期以来，“民主协商”是指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以政治协商为主要内容的民主形式，它的价值在于中国共产党围绕即将决策的重大问题通过人

民政协会议、协商座谈会、茶话会等各种形式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展开广泛协商，以确保党和政

府所制定的重大方针政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实际上，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就

将“民主协商”作为推进国家政治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国家制度层面建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从而为“民主协商”的顺利运行提供了重要的制度载体。与 “民主协商”不同，“协商民主”的价

值定位在于它不仅继承了 “民主协商”的政治形式，还成为多元化社会结构背景下进一步扩大社会

主义民主建设的科学手段。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命题后，十八届三中

全会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决策之前和决策之中必须围绕 “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的实际问题”①，在全社会范围内展开广泛协商，这一方面为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以

政治协商为主要形式的 “民主协商”政治提供了制度保障; 另一方面，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执政过程

中更加注重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商，更加注重听取不同利益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因此，“协商

民主”不仅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国家治理现代

化的战略选择。
其次，“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的运行平台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根据当时旧中

国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普选的历史现实，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881 社会科学战线·2015 年第 11 期·政治学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

京: 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8 页。



协商建国的方案。1949 年新政协的胜利召开和中国政党制度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之间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 “民主协商”政治格局正式确立。作为内生于中国政党制

度的协商民主形式，人民政协是“民主协商”在国家宏观层面上的主要运行平台。相比之下，“协商

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升社会主义民主质量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手段，

其范畴不仅包括政治协商，而且包括社会协商、基层协商等，突破了党际协商为主的政治协商范畴。
目前，为适应新形势下“协商民主”的发展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协商民主”不仅在国家层面

上形成了政党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政府机关协商等多种协商民主形式，而且在地方上也形成

了社会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网络协商以及社区议事会等诸多基层民主形式，为中国共产党围绕国家

重大方针、政策和其他重要事务同包括民主党派在内的社会政治团体展开协商提供了广阔的运行

平台。
再次，“民主协商”与“协商民主”的参与主体不同。从内容上看，“民主协商”集中体现在中

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社会政治团体之间围绕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进行的党际协商

领域，这决定了“民主协商”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社会各政治团体。
与此相比，在内容上，“协商民主”不仅包含了传统的“民主协商”所包括的党际协商等领域中的政

治协商形式，另外还包含了当前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中广泛存在的一切宏观和微观协商民主

形式。因此，“协商民主”的主体不仅包括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等

“民主协商”主体，此外还涵盖了社区议事会、社会听证会、网络协商会等多种基层协商民主所包含

的政治主体，充分显示出新形势下 “协商民主”参与主体的广泛性和灵活性。这一方面保证了人民

群众在协商过程中广开言路、广谋善举，将选举民主中被忽略掉的少数人的合法利益和要求通过协商

渠道综合地反映出来，“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①; 另一方面保证了人民群众在参与协

商过程，坚持求同存异、协商包容的原则，经过民主讨论、商讨和自由阐述自己的意见，使自己的利

益诉求得以充分表达。

二、从 “民主协商”到 “协商民主”的历史演进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初始于抗日战争时期的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

建设，兴起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 “协商建国”民主实

践，形成于 1949 年新政协会议的胜利召开。然而，受协商民主实践范畴和历史条件的束缚，社会主

义协商民主的发展长期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以及各人民团体之间开展的国家

层面的政治协商。所以，从抗战时期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到改革开放初期，社会主义协商

民主总体上一直处于“民主协商”发展阶段。直到 20 世纪末，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转型

带来的社会利益多元化，推动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新形势下发展适应中国现代民主需求的 “协商

民主”制度的思考。随着中共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确认，标志着社

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实现了从 “民主协商”政治形式到 “协商民主”政治制度的历史转变，为在国

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全面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深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协商”政治的探索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是 “民主协商”政治的提倡者和实践者。从根本上说，这是由新民

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和政党自身的局限性决定的。第一，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决定了近代

以来中国各政党的任务是争取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然而，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极为艰难，单纯依靠

一个政党的力量是很难完成的，所以必须要实现与其他政党的协商合作; 第二，相对于党内人士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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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党外人士和无党派人士占社会成员的大多数，各政党在进行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必然要和党外人士

和无党派人士合作; 第三，就中国共产党自身来说，需要党外人士和无党派人士进行监督和批评，从

而使中国共产党从执政党视阈外审视、发现、弥补执政过程中的不足和缺陷。尤其是抗战时期，中国

共产党为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就必须突破狭隘的阶级利益观念。也只有尽可能地维护当时社会中

农民、地主、开明绅士、小资产者、知识分子等各阶级的民主权利和社会利益，才能实现一致抗日的

目的。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提出了 “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的主张，就根据地抗

日民主政权建设中的大政方针、政策和其他具体事务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展开广泛的协商合

作。通过“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妥善处理了根据地内部各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

保障各抗日阶级利益最大化。更为重要的是，它激发了中国共产党对未来国家政权及其组织形式的思

考和探索，使“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发展新型民主的新模式，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层面的 “民主协商”政治形式的正式形成奠定了重

要的实践基础。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协商”政治的制度设计
以 1948 年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为历史起点，各民主党派主动放弃 “中间路线”，转而拥

护中国共产党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这标志着中国民主政治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由国民党主

导的旧民主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的历史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在军事上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此背景下，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的首要任务。然而，鉴于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普选产生人民政权的条件尚不成熟，

中国共产党决定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形式，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各革命团体共同协商建

国。为此，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于一身的人民政协光荣地担负起了协商建国的重任。1949 年新政

协的胜利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积极参

与的“民主协商”政治发展新阶段。1954 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后，部分党内外人士认

为各民主党派和政协已经完成了协商建国的使命，提出取消、解散各民主党派和人民政协的错误主

张。对此，毛泽东一方面坚决驳斥了上述错误观点，另一方面明确指出人民政协在人民代表大会成立

后存在的必要性，他认为“政协仍有存在的必要，而不是多余的”①。1956 年中国共产党在八大会议

上以决议的形式对“民主协商”政治在国家制度层面上的设计再次加以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前夕和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协商”政治形式在国家层面上的制度设计为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

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围绕党和国家重大方针政策进行协商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由此确立的

中国特色和谐政党关系也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的显著特征。
3.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对“民主协商”政治的恢复
从 1957 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开始一直到 1976 年 “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民

主协商”政治陷入了长达 20 年的停滞、倒退的历史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迅速召

开在全国范围内恢复各民主党派政治活动的统战部长会议，同年 10 月 15 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提出恢

复和发展民主党派和统一战线工作的问题，并批复和转发了中央统战部提交的 《关于爱国民主党派

问题的请示》文件，揭开了改革开放初期“民主协商”政治恢复和发展的序幕。1978 年以后，随着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国家法制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迎来了发展的春天。1979 年 6 月，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重新阐释了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的性质与任务，并对新时期民主

党派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确认，认为各民主党派已经转变成为 “各自所联系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劳动者

和一部分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政治联盟”②，这为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政治协商会议的全面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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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基本的政治基调。接着，全国人大五届三次会议将中国政党制度长期存在等内容明确写入宪

法，从而以宪法的形式为 “民主协商”政治提供了法律保障。为了推动 “民主协商”政治的发展，

1989 年中共中央先后颁发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关于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暂行规定》和 《关

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上述文件就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

派、无党派之间展开广泛的协商合作提供了指导性意见，为社会主义 “民主协商”政治实践的全面

恢复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
4. 经济社会转型期中国共产党对“协商民主”制度的建设
20 世纪 90 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了一个以经济体制变革、利益格局调整及社会结构变动为特征

的经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激增、利益主体多元、思想文化多元成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显著特

征。在此背景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走以民主化为基

本取向的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道路，将协商民主作为协调和应对社会利益多元化等问题的国家治理

手段，成功地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 “民主协商”政治形式向 “协商民主”制度

的历史转变。1991 年 3 月，江泽民在全国人大七届四次会议上，一方面对以人民政协为运行平台的

“民主协商”政治形式进行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民主协商政治虽然不具有国家权力机关决策的刚性规

约性，但对于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消除、化解政治分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另一方面，为回应社会

转型期中国社会改革和发展过程中呈现的新特征，江泽民进一步将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联系在一起，

使社会主义协商政治开始突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以政治协商为基本内容的 “民主协商”范畴，

向着人民内部事务和社会各个领域广泛发展。接着，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在 2006
年 2 月和 2007 年 11 月，分别以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和 《中国的政党制度》
白皮书的形式再次对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协调发展的政治布局进行了确认。与此同时，以浙江温岭地

区“民主恳谈会”为代表的基层协商民主快速兴起。接着，“公民评议会”、“城市听证会”、“企业

劳资恳谈会”等各种协商民主形式层出不穷，有力地推动了协商民主实践在社会各个领域的深入发

展。2012 年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中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的确认和习近平总书记主持

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健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所做出的系统部署，标志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实现了从 “民主协商”向 “协商民主”的历史性转

变，不仅从国家宏观制度领域保证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发展的整体性和继承性，而且有效地将社会主

义政治体制改革与国家社会政治稳定紧密结合在一起，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

设过程中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制度自信。

三、从 “民主协商”到 “协商民主”历史演进的基本动力

从“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历史演进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由实践形态上升为制度形

态的完美转换，体现了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一致性和民主的传承性。总的来看，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制度从“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历史演进，其基本动力包括:

1. 中国共产党对民主政治制度的探索和创新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是一种内生于中国不同历史时期政治实践的本土化、制度化的民主形式，是中

国共产党立足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实际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不断探索与

创新的结果。面对中国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和政治现代化的逻辑指向，维护和扩大人民群众的民主权

利与社会利益，探索人民群众广泛参与政权的新型民主形式，是中国共产党推动社会主义 “民主协

商”向“协商民主”发展的根本出发点。为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根据当时民

主政治发展的需要创造性地在国家层面建立了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

派、无党派人士及人民政治团体开展 “民主协商”政治实践提供了制度载体。改革开放以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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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政治在中国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逐渐实现了由 “民主协商”到 “协商民主”的历史转

变。这体现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仅在国家层面上形成了人大协商、政协协商、政党协商、政府机

关协商等多种协商民主具体形式，而且在地方上也形成了社会听证会、民主恳谈会、网络协商以及社

区议事会等诸多基层民主形式，这不仅保证了人民群众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行使人民当家做主的基

本权利，还使他们可以通过不同层面的协商民主形式更加充分地参与国家各项政治生活。由此可见，

“协商民主”与“民主协商”相比，从形式和内容上都极大地发展了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壮大了社会

主义民主力量。
2. 改革开放以来中西方民主化进程的推动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利益多元化和人民政治

诉求多样化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显著特点，这为协商民主实践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土壤。与此同

时，20 世纪 80 年代国外部分学者以对美国宪政制度剖析为切入点，对面临多元文化现实挑战的现有

西方政治体制进行反思，激起了学术界对协商民主研究的热潮。中西方协商民主结构的同构性、目的

的契合性以及功能的相通性等，使得协商民主超越了社会意识形态而成为中西方社会在多元化背景下

推进国家治理的共同手段，这进一步促进了协商民主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期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深入

发展。人民群众参与公共政治生活的愿望日益高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长期依赖的 “民主协

商”政治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扩大民主权利的客观需要。在上述背景下，社会主义 “协商民

主”为公民进行有序的政治参与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平等的机会，迎合了当前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

需要。与“民主协商”相比，“协商民主”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人民群众在协商过程中，通过听取其

他人的观点和看法，可以及时对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行修正和调整，最终形成趋于理性的认识。近年

来，在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

列基层协商民主的新形式，成为各界基层群众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途径，这不仅极大地拓宽了人民群

众有序政治参与的合法渠道，提高了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还有效地缓解了基层干部和人民群众

之间的矛盾，推动了当地社会、政治、经济的全面健康发展。
3. 信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
信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在现代协商民主发展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随着信

息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社会的快速普及与发展，网络政治参与已经逐步成为人民群众表达政治利益和诉

求的重要途径，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快了社会主义 “民主协商”向 “协商民主”转变的历史进程。具

体体现在: 一是信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不仅保证了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公共事务的知情权，为

人民群众通过论坛、博客、邮件等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围绕共同关注的国家重大问题进行协商讨论

提供了最基本的信息资源，而且打破了关于国家公共权力、政策等信息传递的时空界限，使人民群众

通过网络参与协商民主成为可能，极大地超越了 “民主协商”的范畴和概念，推动了新形势下 “民

主协商”范畴以外的多种协商民主实践形式的展开。二是信息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与普及突破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民主协商”模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的限制，降低了协商民主组织者和参

与者的经济压力，为以信息技术的便捷性与通畅性为特点的多种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践搭建了一个高

速、便捷的平台，从而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摆脱固有的物质条件束缚并保证协商民主常态化存在提供

了可能。三是信息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与发展极大地拓宽了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参与国家公共政治的

渠道，为现代民主的实现创造自由、平等的表达环境，这不仅调动了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积极性

和热情，而且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现代民主意识和民主精神。

四、从 “民主协商”到 “协商民主”历史演进的当代价值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历史转变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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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政治实践中不断坚持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的结果，集中反映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政党制度与时俱

进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 “民主协商”到 “协商民主”的历史演进的完

成，对于进一步培育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政治素养，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体系，推动中国共产

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建设，以及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具有重要的价值。
1. 培育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政治素养
协商民主作为参与型民主与治理型民主相统一的民主形式，其核心在于通过公民参与促使国家公

共部门实现其公共职责和良好治理。就协商民主本身而言，无论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还是西方协商民

主，都是主张公民以自由、平等的身份通过辩论、研讨、对话等方式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听取别人的不

同意见，最终达成各方均可以接受的共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 “民主协商”到 “协商民主”的历

史转变，以丰富多样的协商民主实践形式，将我国社会各界人民群众纳入现代协商民主的主体范畴，

为培育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能力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在协商过程中，需要运用独立的思维来做出判

断，通过与其他不同利益主体协商，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并认真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和利益诉求，使

不同利益主体的意见在协商过程中不断发生碰撞，以此来重新审视原有的观点和立场。在此基础上，

人民群众通过多种协商民主实践，逐渐超越了个人利益而做出合理的让步以实现全社会范围内的最大

利益，有利于全社会范围内合作意识和大局意识的养成，从而促进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政治素养的

培育。
2. 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体系
从实践领域和制度布局来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涉及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协协商、基层

协商、政府机关协商等多个方面，是一个涵盖国家层面和社会基层层面的全方位系统体系，需要党和

政府坚持顶层设计和基层发展并举的方针，从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有优势，盘活国家制

度层面各种协商民主形式发展的关联性和协调性。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民主协商”到 “协商民主”
的历史转变，使我国协商民主政治体系突破了早期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依赖的人民政协和多党合作制

度，向着覆盖国家宏观层面和地方基层各个领域的全方位协商制度体系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

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直接推动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从 “民主协商”到 “协商民主”的历史转变，尤

其是民主恳谈会、村民听议会、劳资协商会等众多社会主义基层协商民主形式的涌现，打破了条块分

割体制下民主政治发展的格局，推动了长期以来中国民主政治制度发展 “多政策性、少操作性，多

框架性、少环节性”等问题的破解。实践证明，基层协商民主形式的多样性和组织的灵活性在很大

程度上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利益格局多元化形势下人民群众公开表达自身利益诉求和合法利益

的需要，为人民群众参与国家事务管理和表达自身合法利益提供了更为广泛的渠道，它与国家层面的

协商民主形式形成了中央和基层协调、互动发展的完善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政治体系。
3. 推动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建设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是中国共产党

在新的历史时期提出的新要求。要完成上述目标，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由 “民主协商”到 “协商

民主”的历史转变，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首先，在执政过程中，中国

共产党通过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定期谈心会、民主协商会、小范围座谈会以及茶话会等协商民主形

式，就国家和地方大政方针及其他政治事务与各民主党派进行广泛协商，以确保做出的决策的科学性

和有效性。其次，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和决策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积极扩大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的

渠道，加强与人民群众的协商，增强了执政和决策的合法性。这是因为，执政和决策合法性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对执政和决策内容、方式以及程序的认可。这要求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和决策过程

中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听取和吸收不同社会阶层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

得以充分表达。最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自身建设和制度建设进一步健全党内机关和党员之间的协

商民主制度，广泛听取党内不同机关和党员的建议，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的发展。可见，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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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协商民主由“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历史转变，使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和决策过程中不仅将

国家宏观层面的协商民主与基层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在一起，而且有效地加强了同人民群众的协商，极

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对其所做出的公共决策的认可程度，推动自身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建设。
4. 维护社会政治秩序的稳定
近年来，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影响，中国经济社会逐步进入重

要转型期，原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贫富差距加大、文化价值观碰撞激烈、
多元利益冲突升级等成为当前社会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中共中央更加重视协商

民主在国家社会治理和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作用，着重要求党政机关 “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

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①。在此背景下，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

主由“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历史转变，大力发展现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对

于破除长期以来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 “行政式”管理模式，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繁荣

与稳定具有重要的作用，这一方面为人民群众有序政治参与提供了较多的机会，迎合了新时期国家治

理现代化的民主政治发展的需要，成为人民群众在多元化背景下进行有序参政议政的重要途径。另一

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民主政治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必然趋势，它不仅有利于增强社会包容

性，扩大社会主义团结面，而且有利于协调社会不同阶层人民群众的利益关系，维护和促进社会主义

民主政治的繁荣与稳定。因此，推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由 “民主协商”到“协商民主”的历史转变，

是发展新形式的“增量民主”和激活当前中国民主政治体制内的 “存量民主”的必然选择，是在社

会结构多元化背景下维护社会稳定和提升人民民主质量的重要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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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历史问题的决定》，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北

京: 人民出版社，2013 年，第 48 页。


